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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体系建设
邓　超　韩瑞玺　杨旭红　唐　浩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北京 100125）

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以下简称

DUS）是品种的基本属性，DUS 测试是品种管理的重

要技术手段。近 20 年来，伴随着我国种业改革的不

断深化，我国农业植物品种 DUS 测试体系（以下简

称 DUS 测试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的发展历程，在品种管理和现代种业发展中的

技术支撑作用日趋凸显。对 DUS 测试体系的发展

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了 DUS 测试体系建设经验，

并探讨了 DUS 测试体系发展目标。

1　我国 DUS 测试体系的发展历程
1.1　DUS 测试引入中国　DUS 测试伴随着植物新

品种保护制度引入中国。1997 年中国颁布实施《植

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9 年中国加入国际植物新

品种保护联盟，DUS 的概念随之引入，但局限于申

请新品种保护的品种，广大育种人和种子管理人员

缺乏对 DUS 的了解。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设

立之初，采取书面审查为主的 DUS 审查形式，DUS
测试未引起各方重视。2000 年之后，随着品种权申

请量的增加，以及书面审查弊端的显现，农业部正式

设立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农业部植物新品

种保护办公室开始采取官方集中测试的方式进行

DUS 审查，DUS 测试正式引入中国。

1.2　DUS 测试体系的建立　1999 年国家发展计划

委员会批复了农业部报送的《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

审查测试体系建设规划》，2000 年农业部《关于农业

部科技发展中心加挂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牌

子的批复》（农人函〔2000〕24 号）批准设立农业部

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并在全国设立 14 个测试分中

心，DUS 测试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此后，农业部分

别于 2005 年和 2006 年批复同意了 14 个测试分中

心的基本建设，投入建设资金近 5000 万元，DUS 测

试体系基本建立。

1.3　DUS 测试体系的发展　随着社会对知识产权

保护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新品种保护申请量逐

年增加；2015 年修订的《种子法》中规定申请品种

保护、品种审定、品种登记的品种均需满足特异性、

一致性、稳定性要求，DUS 测试作为品种管理基本

技术支撑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DUS 测试体系迎来

新一轮快速发展。2014 年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组

织编制了《国家农业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体系建设

规划（2015-2020 年）》（以下称《体系规划》），2015
年以来，农业部通过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支持了测试

中心改扩建、12 家测试分中心的新建和 10 家测试

分中心改扩建项目，投入建设资金超过 2.6 亿元，形

成了 1 个中心、27 个分中心、3 个测试站的 DUS
测试体系，测试体系布局更趋完善，条件显著提高，

能力大大增强。

2　我国 DUS 测试体系建设经验
2.1　坚持科学规划　从 1999 年的《国家植物新品

种保护审查测试体系建设规划》到 2014 年的《体系

规划》，DUS 测试体系建设始终坚持科学规划在先。

《体系规划》依据我国综合农业区划对新建分中心

进行合理布局，并根据我国种业发展趋势测算未来

一段时期的 DUS 测试需求，提出在全国建立以测试

中心为龙头，29 个测试分中心为骨干，28 个专业测

试站和若干繁殖材料保存圃为补充，覆盖我国大部

分二级农业生态区的 DUS 测试体系。由于规划科

学、依据充分，相关内容写入《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

设规划》，大大促进了 DUS 测试体系建设。

2.2　坚持集中统一　DUS 测试分中心、测试站挂靠

在农科院所和高校，接受测试中心的业务指导和任

务安排，以集中统一的原则贯穿 DUS 测试体系建

设、管理始终。在 DUS 测试体系建立伊始的 2002
年，农业部办公厅印发了《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

中心、分中心管理规定》（农办科〔2002〕10 号），规

范测试分中心运行管理，明确职责任务。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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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负责 DUS 测试体系建设和全国农业植物品种

DUS 测试的统筹安排，2012 年测试中心上线“农业

部植物新品种办公自动化系统”，进一步加强了测试

任务的集中管理。2014 年的《体系规划》将“国家

主导、地方配合，建管并重、运行统一”作为建设原

则予以明确，在新建分中心选址中加以贯彻。2016
年印发的《农业部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

性测试机构管理规定》（农办种〔2016〕9 号）中加

强了对测试机构的监管，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

规范 DUS 测试机构的统一运行。农业部每年通过

物种资源保护费项目专项经费支持各测试机构工

作，测试中心每年组织开展测试工作年会和各种交

流会。集中统一的测试体系为确保官方 DUS 测试

公正、权威和 DUS 测试事业、DUS 测试分中心健康

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3　坚持人才先行　DUS 测试高度专业化，同时需

要大量的实践经验。DUS 测试体系建设坚持人才

先行，不断提升测试员水平，保证测试质量，也确保

新分中心建成后尽快发挥作用。测试中心每年举办

4~5 次专题培训班，并从 2012 年起每年农闲时在海

南儋州举办为期 2 周的 DUS 测试技术培训班，所有

测试员均通过系统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通过“送

出去”和“请进来”，60% 以上的审查、测试人员接受

过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及其成员美国、荷兰、法

国、德国等的技术培训；所有新入职测试员均需经过

2 个生长周期的辅助测试，考核合格后方可独立开

展测试工作。在新分中心建设中，开展新老分中心

“一对一帮扶行动”，每个新建分中心与 1 个已建成

分中心结成对子，新中心派员到已建成分中心开展

至少 1 个周期辅助测试和学习，快速提升新建分中

心测试水平。

2.4　坚持质量控制　测试质量是 DUS 测试体系的

生命线。继 2009 年对 14 家测试分中心进行评估之

后，测试中心于 2018 年启动新一轮测试机构评估，

对 27 家测试分中心进行全面评估。将 2016 年确

定为测试体系质量管理年，并在 2016-2018 年持续

实施 DUS 测试质量提升行动，期间制定了 8 个 DUS
测试体系内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起草测试机构质

量控制管理办法和考核准则，开展测试分中心间能

力比对，对 14 家已建成分中心进行监督检查，选择

1 家分中心作为试点与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局合作

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全面提升测试体系质量控

制水平。目前，我国 DUS 测试体系已为超过 18000
个申请保护的品种和 4000 多个审定、登记品种提供

DUS 测试服务，未发生一起质量责任事故。

3　我国 DUS 测试体系发展目标
3.1　完善体系布局　目前我国建成了包括 1 个测

试中心、27 个分中心、3 个专业测试站的 DUS 测

试体系，基本满足我国农业植物品种 DUS 测试需

求。但测试中心目前缺少田间测试基地，引领作用

未能充分体现；《体系规划》中布局在兴安岭林区和

藏南农牧区 2 个二级农业生态区的分中心尚未选

址，测试体系覆盖面需进一步提高；测试分中心主要

从事大田作物测试，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果

树、中草药等特色经济作物的测试量不断增加，现有

的专业测试站难以满足需求。未来几年，需要参照

《体系规划》和实际需要进行选址和建设，加快完善

DUS 测试体系布局，满足测试需求。

3.2　对标国际先进　我国 DUS 测试体系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因建设起步晚、单体

投资低，与国际先进的测试站相比差距较大。特别

是在先进设施设备及机械化、智能化工具的应用上

基本还处于空白，大量测试工作依赖人工，难以满足

新的发展要求。未来的测试体系建设要对标国际先

进，提高建设标准，建成设施设备现代化、田间耕作

机械化、性状观测智能化、数据分析自动化的 DUS
测试机构。

3.3　提升综合能力　目前我国 DUS 测试体系功能

较为单一，除测试中心具备 DNA 分子鉴定、转基因

成分检测能力外，各分中心主要从事田间 DUS 测

试，尚不具备抗病性、抗虫性等特殊性状测试和品

质分析等测试能力。未来要建成集信息管理、田间

测试、分子检测、技术研发、国际交流、人才培养等功

能为一体的测试中心，并在全国选择若干地点建设

集 DUS 测试、品种区试、抗性鉴定、已知品种保藏等

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测试站，提升 DUS 测试体系综合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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